
 
 

证券公司文化建设实践年度报告 

编制指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证券公司文化建设实践年度报告（以下

简称“年度报告”）的编制与公示工作，根据《建设证券基

金行业文化、防范道德风险工作纲要》等监管规定，按照《证

券行业文化建设十要素》（以下简称《十要素》）等自律要

求，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本指引的要求编制和公示年

度报告。本指引的规定是对证券公司编制年度报告的最低要

求。 

第三条 证券公司应当开展年度文化建设质量评估，评

价文化建设工作效果，检验文化建设工作质量。 

第四条 证券公司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对年度报告内容负

责。年度报告应当由公司文化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签署确认，

未经签署不得公示。 

第二章 年度报告编制与公示要求 

第一节 一般要求 

第五条 证券公司在编制年度报告时应当遵循如下要求： 



 
 

（一）年度报告封面应当载明证券公司的中文名称、公

司统一标识、“年度报告”的字样、报告期年份。也可以载

明公司的外文名称、徽章等。 

（二）年度报告可以图文并茂，采用适当的统计图表及

必要的活动图片进行辅助说明，提高报告的可读性。刊载的

照片、图表等内容，不得有任何祝贺性、推荐性的词句、题

字，不得含有夸大、欺诈、误导或内容不准确、不客观的词

句。 

（三）在不影响年度报告内容完整性的前提下，公司可

以采取相互引证的方法，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保持文字简

洁。 

（四）年度报告内容应侧重说明本指引要求纳入的事项

与上一年度的变化之处。  

（五）年度报告内容要求真实、准确、完整，语言简洁、

易懂，力戒空洞、模板化。年度报告不得有虚假性记载、误

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六）年度报告中引用的数字应当采用阿拉伯数字，有

关货币金额除特别说明外，通常指人民币金额为单位。 

第六条 年度报告使用的信息应当具有相关性。年度报

告的内容应当是与文化建设相关的内容，重点展示公司文化

建设成效、特色、典型做法等。 



 
 

第七条 年度报告使用的信息应当具有充分的可靠性。

引用的数据、资料应当有充分的依据，如引用第三方数据、

资料的，应注明来源，并判断第三方数据资料是否具有权威

性。 

第八条 证券公司在保证年度报告的核心内容符合指引

要求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年度报告内容做出适当

调整，并说明原因。  

第九条 年度报告编制期间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第二节 重要提示和摘要 

第十条 证券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文本扉页刊登如下

（但不限于）重要提示： 

本公司文化建设领导小组成员保证本年度报告所载内

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如文化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的，

应当声明：“XX 无法保证本年度报告所载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理由是：……”。 

第十一条 年报摘要是对年度报告主要内容的摘编，可

重点突出公司文化建设目标完成情况、文化建设特色及成效

等。摘要应当简洁明了，一般不超过 1000 字。 



 
 

第三节 公司文化建设实践情况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描述文化建设基

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的中文名称及简称、统一标识，外文名称及

缩写（如有）； 

（二）文化建设核心价值观、文化理念、发展使命、愿

景等文化理念体系； 

（三）廉洁从业管理目标和总体要求； 

（四）文化建设领导小组负责人及其成员姓名、职务； 

（五）文化建设组织结构及职责分工、文化建设主要负

责部门、文化建设岗位设置及工作人员情况； 

（六）现有文化建设制度及机制； 

（七）公示年度报告的公司和协会网站网址。 

第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对报告期内公司

文化建设实践整体情况进行回顾，包括但不限于： 

（一）文化建设年度工作目标、计划及重点工作； 

（二）年度目标、计划、重点工作执行及完成情况； 

（三）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及负责部门履职情况； 

（四）设有党组织的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介绍党组织

在公司文化建设、内部治理、监督制衡、廉洁风险防范中发

挥作用的情况； 

（五）文化建设保障支持情况； 



 
 

（六）下一年度文化建设目标、计划、重点工作； 

（七）其他文化建设实践情况。 

第十四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附件《年度报告附表》填

写公司简介、文化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及工作人员名单、文化

建设制度机制清单、文化建设宣传及培训等内容的明细情况。 

第四节 文化建设成果与年度案例 

第十五条 证券公司可以在年度报告中纳入文化建设实

践中的特色做法、典型案例、文化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公

司或个人获得的有关文化建设相关奖励情况等内容。 

第十六条 文化建设获得的外部奖励情况应当包含对该

奖项作简要说明。包括奖项名称、奖励组织单位具体名称、

行政级别等基本信息介绍。 

第五节 文化建设质量评估结果 

第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纳入报告期内文

化建设质量评估结果。 

第十八条 评估结果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公司践行行业“合规、诚信、专业、稳健”文化

核心价值观情况； 

（二）《十要素》三个层次十个方面关键要素的落实情

况； 

（三）《十要素》要求的各项保障措施的完备性、有效

性； 



 
 

（四）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五）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及合规管理有效性评估情况； 

（六）文化建设及廉洁从业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

措施； 

（七）员工文化理念认同情况，外部评价情况； 

（八）其他评估内容。 

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有效性、全面风险管理情况、合规

管理有效性评估应与按规定公开披露或开展的相关评估结

论保持一致。 

第六节 年度报告公示 

第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当在公司及协会网站公示年度

报告，公示时间应不晚于次年的 5 月 20 日。在公司网站公

示的时间不得早于在协会网站公示的时间。 

第二十条 证券公司可根据需要通过公司及协会网站以

外的途径公示年度报告，时间不得早于在协会网站的公示的

时间。 

第三章 自律管理 

第二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当妥善保管编制年报所需的相

关文件及证明材料。相关材料留存期限不少于 5 年。 

第二十二条 协会对证券公司年度报告编制及公示进行

自律管理，可采取现场、非现场方式进行自律检查。 



 
 

第二十三条  证券公司在年度报告编制与公示工作中存

在违反本指引行为的，协会将根据《证券公司文化建设实践

评估办法》相关规定，在证券公司文化建设实践评估中予以

扣分处理，并可视情节轻重采取相应自律管理措施。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证券公司应以合并方式编制年度报告。母

公司应当合并子公司相关情况并进行统一公示。 

前款所述子公司为证券子公司及投资咨询子公司。 

第二十五条 截至报告期末，证券公司成立时间不足 1

年的，可以向协会申请免于编制与公示成立当年的年度报告。 

第二十六条 本指引由中国证券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指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年度报告附表 

  



 
 

附件  

年度报告附表 

1.公司简介  

公司简称  英文简称（如有）  

公司注册地  公司办公地  

文化建设领

导小组负责

人（姓名、

职务） 

 

电子邮箱 

 

公司文化理

念（使命、

愿景、核心

价值观等） 

 

年度报告公

示网站网址 

 文化建设备查资

料地址 

 

2.文化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文化小组职务 

1    

2    

...    



 
 

3.文化建设工作人员名单 

注：含专职、专岗及兼职人员。 

4.文化建设制度机制清单 

序号 制度/机制名称 文件概要 实施/修订日期 

1 
   

2 
   

... 
   

 

 

5.文化建设宣传及培训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课程） 

活动/培训

日期 

活动/培

训时长 

参与活动/培

训人员数量 

1          

2          

…          

备注 
请在此处总结公司开展文化理念、《十要素》宣导活动、业务类培训情况（包括

活动开展次数、活动效果等） 
 

 

序号 姓名 部门 职务 
部门职责/文化建设工

作职责及分工 

1     

2     

...     


